
教 育 部 九 十 五 年 度 推 動 教 育 優 先 區 計 畫 補 助 項 目 申 請 表 
( 三 )  補 助 學 校 發 展 教 育 特 色

表(三)～1                                                                                                                                    (學校填報) 

學校名稱      屏東  縣(市) 琉球  鄉   琉球     國民  中  學 全校班級數：     11  班 全校學生數： 322     人 總表序號： 
 

由總表(Ⅱ～2)
彙整人員填寫 

申 請 條 件 符 合 指 標 界 定 代 號 補 助 內 容 及 原 則 學校所處地區：  離島地區    □特偏地區    □偏遠地區    □都會地區    □一般地區 

發展教育特色名稱 羽球（二） 
實  施  期  間 自  95    年  1    月 起 至    96  年   2   月 止 

實施計畫 經 費 概 算 表 
【經費之編列應能顯示合理性】 

項目 單位 單價 數量 金額 說明 

內聘教練鐘點費
人*
時 

360 40 14400 此項刪減 2880 元 

二、離島或偏遠交

通不便之學校 

□ 二～(一) 
□ 二～(二)～1 
□ 二～(二)～2 
□ 二～(二)～3 
□ 二～(二)～4 

外聘講師鐘點費
人＊

時 
400 120 48000  

 羽球 筒 290 30 8700 此項刪減 8700 元 

 行政費   1      3000 含紙張文具墨水 

 以下空白      
       
       
□ 三～(一)  20％以上       

       
       

       
       

      
總 計    74100  

三、低收入戶、隔

代教養、單(寄)
親家庭、親子

年齡差距過大

及外籍、大陸

配偶子女之學

生比例偏高之

學校 

 

＊符合左列申請條件之一

者方能申請補助。 
＊補助學校發展教育特色經費：

1.依各校提報之計畫核實

補助，惟學校規模在 12

班(含)以下，限申請一

項，13 班(含)以上以兩

項為限，每校每項每年

最高補助 10 萬元。 

2.每一項特色填寫一份申請

表。項目之選擇應符合青

少年身心正常發展，以多

元化藝能科取向，並配合

地方特色與學校條件。 

3.發展教育特色不得使用

現行課程之授課時數，

亦不得與課後學習輔導

之實施時間重疊。。 

4.鐘點費：每小時國中外聘

400 元，內聘 360 元；國小

外聘 400 元，內聘 260 元。

4.不得列支加班費。 

＊執行期限：95.02--96.01.31
(請盡量於 96 年 12 月底前

執行完畢) 

1.請依補助原則擬具實施

計畫，自行以B4 紙張橫

式兩欄橫書繕打後，併

同本申請表提出。 
2.計畫之擬訂應能顯示

計畫之執行效益。 
3.發展教育特應以普遍

實施，多數學生參與為

原則，並顧及延續性：

延續性： 

自＿91＿學年度已開始

辦理，且績效良好。 

□更改項目： 

變 更 之 原 因 ＿ ＿ ＿

＿＿＿＿＿＿＿＿__

□新申請項目： 

選 擇 之 原 因 ＿

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補助金額：新台幣  _____________     74100         元整  
教育局初審意見 
核         章  校長：                 簽章 主任：               簽章 承辦人：             簽章 

 


